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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再添新动力
本刊记者

中的责任主体地位，缩短了政策流程，可

以有效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二是将

分部门分行业专项推进改为五部门联合

实施，各自发挥职能作用共同推动工作，

真正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油助力。

财政政策支持重点

对于小微企业的成长发展，政府关

键是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发挥好市场

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财政资金支持

立足于弥补市场失灵，聚焦小微企业实

际需求，不干预市场正常运行，着力为

小微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

度环境。按此原则，财政资金重点支持

内容包括 ：一是支持为小微企业提供创

业创新空间。提升创业创新基地（众创

空间、创业基地、科技孵化器、商贸集

聚区等）服务能力 ；充分利用闲置库房、

工业厂房以及新增场地为小微企业提供

生产、经营、试验场所 ；在租金、税费

等方面采取减免措施为小微企业降低

创业创新成本等。二是支持改进对小微

企业的公共服务。采取“互联网 + 公共

服务”的模式，鼓励建设综合服务平台，

为小微企业提供多元化服务，如人才培

训、创业辅导、法律维权、技术服务、会

展服务等，并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

息化手段，促进服务体系互联互通、资

源共享。三是鼓励地方对接创业担保贷

款贴息、税收优惠、科技创新等政策措

施，将各项既定支持政策落到实处。

促改革建机制是关键

大力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充分释放

改革红利是“两创示范”的重要着力点。

首先，将城市实行“先照后证”、注册资

本认缴登记制、投资项目联审联批作为

基本要求，大力鼓励“一照一号”、企业

信息公示，使城市示范成为促进落实商

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实施简政放权的“加

速器”。其次，融资难和融资贵仍是小微

企业发展面临的难题，为此，“两创示

范”将鼓励城市探索采取融资担保、贷

款风险分担补偿、创业投资等多种方式，

动员银行信贷资金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题。再次，各个区域小微企业发展状况

不同，所面临的矛盾问题也不一样，为

此，“两创示范”将鼓励城市结合区域特

点不断探索新常态下培育小微企业发展

的有效、特色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为其他类似的地方提供借鉴。

中央将加强引导支持

地方政府是“两创示范”的责任主

体，中央将从以下三个方面给予引导支

持 ：一是中央财政将给予示范城市奖励

支持。在三年示范期内，对计划单列市及

省会城市奖励总额为 9 亿元 ；对一般城

市，包括直辖市所属区县，奖励总额为 6

亿元，奖励资金由示范城市统筹使用。二

是加强考核评估。财政部等五部门将对

示范城市进行绩效考核，对不能按期保

质完成示范工作的城市，扣回奖励资金

并责其退出示范 ；对示范工作完成好、

成绩突出的城市，按奖励资金规模 10%

加大奖励。三是积极给予业务指导。五部

门将及时协调解决示范中的问题，加大

业务指导，确保示范工作取得成效。

中小微企业是创业的主渠道、创新

的主力军。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

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今年 4 月，财

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商务部、工商总

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开展

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工作的

通知》（简称“两创示范”），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地方政府申请“两创示范”的积

极性很高。通过竞争性选拔，山西省太原

市、辽宁省沈阳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上海市浦东新区、浙江省杭州市、安徽省

合肥市、福建省三明市、厦门市、江西省

南昌市、湖北省武汉市、湖南省长沙市、

广东省江门市、四川省成都市、甘肃省张

掖市、宁夏自治区石嘴山市等 15 个城市

首批入围。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开展“两

创示范”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引

擎的有力举措 ；是聚集政策要素、整合

财政资金推动创新创业的重要制度建设；

是财政政策加力增效，激发经济增长内

生动力、促进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内容。

“两创示范”政策新特点

近年，财政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支持

小微企业发展，取得了积极效果。但也存

在着资金使用较为分散、仍以项目管理

为主、支持政策传递距离长、“最后一公

里”问题仍较为突出等。与以往中央扶持

小微企业的资金政策相比，“两创示范”

政策主要实现了两个改变 ：一是将对小

微企业的项目直接支持改为对示范城市

整体支持，发挥地方贴近小微企业、处理

复杂信息的优势，突出地方在组织实施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再添新动力



